中国职工围棋赛赛事认证、赛事积分、运动员等级评定
管理办法（试行）

1、前言
中国企业体育协会（以下简称“中企体协”）是引领中国职工体育事业发展的权威组织，肩负着推动职工体育赛事活动开展的使命。为此，中企体协借鉴专业体育赛事的管理模式，设计、研发了一整套科学的赛事积分系统，进而创建了包括赛事认证、赛事积分、运动员等级评定、竞赛管理等功能在内的中国职工体育赛事认证体系，以此增强职工赛事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提高职工赛事的管理水平。
     本办法针对中国职工围棋赛事制订。

2、定义
2.1 赛事认证是指由中企体协针对举办1年以上的职工赛事进行认证。根据赛事的组织规格、覆盖范围、参与规模、裁判配置等维度为赛事评级，赛事等级由高到低分为“A级、B级、C级、D级、E级”五个等级。
2.2 认证赛事是指已通过中企体协赛事认证的职工赛事，包括中企体协参与组织的赛事，以及经中企体协认证的第三方组织的赛事。
2.3 赛事积分是指中企体协为不同等级的认证赛事授予的成绩积分。参加不同等级认证赛事并获得较好成绩的运动员、运动队将获得相应的成绩积分。
2.4 职工运动员等级评定是指参加认证赛事的运动员可获得的职工运动员等级资质，根据运动员参加认证赛事所取得的成绩确定，由高到低分为“职工一级、职工二级、职工三级、职工四级、职工五级”五个级别。
2.5 预选赛/分站赛、选拔赛/赛区赛是指为全国性职工赛事选拔年度总决赛参赛队伍而举办的比赛。
2.6 年度总决赛是指全国性职工赛事的总决赛，由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的预选赛/分站赛成绩优先者参加。
2.7 积分排名是指根据认证赛事参赛运动队/运动员的成绩积分所排列的积分排名。积分排名分项目、组别进行。
2.8 年度积分排名是统计期限在一个自然年内的积分排名。如遇跨年赛期的，按赛事结束时间归属年限。新的自然年开始后，上一个自然年的排名清零。
2.9 历史积分排名是逐年累计的积分排名。
2.10 团体积分排名是指根据同一团体（单位或队伍）参加一项或多项认证赛事所获得的积分总和而排列的积分排名。
2.11 个人积分排名是指根据同一个人（组合）参加一项或多项认证赛事所获得的积分总和而排列的积分排名。

3、赛事认证
3.1 评定标准
3.1.1 申请认证的赛事须合法、合规、合程序，具备完善的安保方案、医疗方案、赛事保险以及疫情时期的防疫方案。
3.1.2 赛事认证原则上从赛事的主办单位、覆盖范围、参赛规模、裁判配置四个维度及特别规则进行综合评定。
3.1.3 某一等级赛事的认证条件为同时满足该等级所有评定标准。如四个维度所满足的等级标准有所不同，则以能够满足的最低等级标准定级。
3.1.4 按赛事主办单位评定
	赛事级别
	标准

	A级
	国际和国家级机构/组织主办的赛事

	B级
	省级机构/组织、部级单位、同等级企事业单位、全国性行业组织主办的赛事

	C级
	地级机构/组织、同等级企事业单位主办的赛事

	D级
	县级机构及同等级别社会机构/组织主办的赛事

	E级
	乡、镇级机构及社会机构/组织主办的赛事


3.1.5 按赛事参赛队伍及人员涉及地域范围评定
	赛事级别
	标准

	A级
	国际、全国

	B级
	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

	C级
	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

	D级
	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同等级街道

	E级
	乡、镇


3.1.6 按参赛人员规模评定
	赛事级别
	标准

	A级
	不少于48支队伍或总参赛人数不少于288人

	B级
	不少于40支队伍或总参赛人数不少于240人

	C级
	不少于32支队伍或总参赛人数不少于192人

	D级
	不少于24支队伍或总参赛人数不少于144人

	E级
	不少于16支队伍或总参赛人数不少于96人


备注：因疫情防控等特殊原因导致参赛规模受限的，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放宽评估标准。
3.1.7 按比赛配备的裁判等级评定
	赛事级别
	标准

	A级
	裁判长为国家级，不少于5名裁判员（含裁判长、副裁判长）

	B级
	裁判长为国家级，不少于3名裁判员（含裁判长、副裁判长）

	C级
	裁判长为一级裁判，不少于3名裁判员（含裁判长、副裁判长）

	D级
	裁判长为一级裁判，不少于2名裁判员（含裁判长、副裁判长）

	E级
	裁判长为一级裁判，不少于2名裁判员（含裁判长、副裁判长）


3.1.8 特别规则
3.1.8.1 任意级别赛事的预选赛、分站赛、赛区赛、选拔赛等级须低于主赛事。如该预选赛、分站赛、赛区赛、选拔赛同时也是已被认证的独立赛事，则赛事等级按较高级别认证。
3.1.8.2 当申请等级评定的单项赛事为线上赛时，赛事等级降低一级。
3.1.8.3 当系列赛的总决赛为线上赛时，赛事等级降低一级。该系列赛事的预选赛、分站赛、赛区赛、选拔赛的等级随之降低一级。
3.2 认证流程
3.2.1 赛前申请与等级初评
3.2.1.1 赛事认证须由赛事主办或承办单位（申请方）在中国职工体育赛事认证体系中注册机构用户并上传赛事相关资料进行申请，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赛事证明材料（如政府报批材料、赛事授权书）、组织机构、举办地点、比赛项目、比赛赛制、参赛队伍和与动员数量（细化到每个项目及分组情况，可以含有预估数据）、裁判员配置清单（含裁判长等级证书扫描件）等，可同时提供电子版比赛秩序册。
3.2.1.2 中企体协单项委员会将根据申请方赛前提交的资料，对该赛事进行初步等级评定。
3.2.1.3 已认证赛事因故（不可抗力情况除外）无法如期举办时，申请方可提交书面证明材料，由中企体协审核后可保留其认证等级。已认证赛事因故（不可抗力情况除外）无法延续举办时，中企体协有权取消其认证等级。
3.2.2 赛后复审与等级终评
3.2.2.1 申请方须于赛后再次上传赛事相关资料（须为真实数据）进行复审。中企体协单项委员会将根据申请方赛后提交的最终资料，对该赛事进行最终等级评定。
3.2.2.2 当赛事终评等级与初评等级不符时，以终评结果为准。
3.3 历史赛事
3.3.1 赛事主办或承办单位（申请方）可在中国职工体育赛事认证体系中为其主办或承办过的历史赛事申请赛事认证。
3.3.2 申请认证的历史赛事须为2016年（含）之后举办的赛事。
3.3.4 中企体协单项委员会将根据申请方提交的资料为赛事进行等级评定。
3.3.5 中企体协单项委员会将根据申请方提交的报名表及成绩单为参赛运动员发放积分并进行运动员等级评定。
3.4 公示、推广与服务
申请等级评定成功的赛事自动成为中企体协认证赛事，纳入中国职工体育赛事认证体系，授予赛事积分。中国职工体育赛事认证体系将对认证结果进行公示，同时提供宣传推广、赛事报名、竞赛管理等线上服务。

4、积分排名
4.1 积分规则
4.1.1 同一赛事中，取得名次越高，所获积分越高。
4.1.2 同一等级的不同赛事中，取得同样名次，所获积分相同。
4.1.3 不同等级的赛事中，取得同样名次，等级越高的赛事所获得积分越高。
4.1.4 积分对照表：
	赛事名次
赛事级别
	冠军
	亚军
	季军
	第4名
	5-8名
	9-16名
	17-32名

	A
	500
	400
	320
	288
	201
	141
	85

	B
	350
	280
	225
	203
	142
	99
	60

	C
	250
	200
	160
	144
	101
	71
	42

	D
	175
	140
	112
	101
	71
	49
	29

	E
	120
	96
	77
	69
	49
	34
	20


备注：1、超出对照表范围的名次无积分。
      2、如同一赛事按参赛队伍水平分为不同组别比赛，水平较低组第一名延续水
平较高组最后一名的名次，对应积分表积分。
4.2 排名原则
4.2.1 通过运动队/运动员积分进行排名，积分最高者排名靠前。
4.2.2 积分相同时，排名并列，后续排名需跳过并列名额。
4.2.3 如遇退出排名或取消排名情况，后续排名依次递升。
4.2.4 年度排名和历史排名，可作为认证赛事设立种子队伍的依据。
4.3 积分排名的公布与更新
[bookmark: _GoBack]4.3.1 认证赛事比赛结束后，申请方须指定专人以赛事管理员身份登录中国职工体育赛事认证体系，上传对阵表、成绩单等赛事信息。终审结果公布后，系统平台将根据信息匹配积分，并在7个工作日内更新和公布排名。
4.3.2 年度排名、历史排名、团体排名将同步更新。
4.4 积分排名权益
4.4.1 获得年度最佳称号：年度排名最高者将获得年度最佳荣誉称号，并颁发奖杯及证书。
4.4.2 年度积分排名将作为中企体协确定协会所组织赛事的参赛资格、种子分配、
抽签位置等事项的参考依据。
4.5 积分排名的加入与退出
4.5.1 凡参加中企体协认证赛事的团体/个人将自动加入积分排名系统。
4.5.2 欲退出积分排名系统的团体/个人，需向中企体协提交相关书面说明，经审核通过后，取消其排名并删除以往积分。
4.5.3 因各种原因被删除积分的团体或个人，如欲再次加入积分系统，需向中企体
协提交相关书面说明，经审核通过后方可再次加入，从零分开始积分。
4.6 管理与处罚
4.6.1 中企体协拥有对积分排名的管理权。
4.6.2 如参加中企体协认证赛事的团体/个人出现违反体育道德和法律法规的情
况，中企体协有权取消其参与积分排名的资格。
4.6.3 如参加中企体协认证赛事的团体/个人在相关比赛中出现违反赛事纪律的情
况，中企体协有权根据其违反赛事纪律的严重程度，酌情给予罚分处罚或取消其参与积分系统的资格。
4.6.4 如团体/个人对积分排名结果有质疑，需向中企体协提交书面说明，阐述相关
问题和诉求，中企体协将对所提问题进行裁决和解答。

5、运动员等级评定
5.1 评定原则
5.1.1 运动员等级由低到高设定为五级至一级，具体等级名称为“中国职工X级运动员”。
5.1.2 根据运动员所代表团体在认证赛事的比赛成绩评定其运动员等级。
5.1.3 根据认证赛事的级别和名次设定不同的评定等级，D、E级赛事不做运动员等级评定依据。认证赛事与等级评定对照表：
	名次
	A级赛事
	B级赛事
	C级赛事

	1-2名
	职工一级
	职工二级
	职工三级

	3-4名
	职工二级
	职工三级
	职工四级

	5-8名
	职工三级
	职工四级
	职工五级

	9-16名
	职工四级
	职工五级
	不予评定


5.1.4 根据认证赛事不同项目组别参赛队数量按比例设定等级评定的运动队名额。
原则上，团体项目运动队名额不少于参赛队伍的20%，不多于前八名。具体名
额设定由中企体协根据认证赛事实际情况酌情确定。
5.1.5 对已获团体项目等级评定资格的运动队，按报名运动员数量给予一定比例
的运动员等级评定名额，原则上不少于项目规定上场人数，不多于允许队
伍报名人数的80%。
5.1.6 运动员在连续3年的每个年度均获得同一等级称号或达到相应标准的情况下，可申请获得更高一级别的职工运动员等级称号。
5.2 等级资质说明
5.2.1 运动员参加认证赛事并取得可获得等级资质的成绩后，中企体协将根据其成
绩确定其运动员等级资质并颁发资质证书。
5.2.2 运动员等级资质一经评定，将在中企体协官网和“中企体育”微信公众号公
示。获得等级资质的运动员可在上述网络平台查看资质证书，亦可申请获得
纸质证书及实物徽章。
5.2.3 运动员等级资质一经评定终身有效。
5.2.4 在同一赛事中参加多个项目组别的比赛且获得多个不同等级资质的运动员，只授予其最高等级的资质；在同一赛事中参加多个项目组别的比赛且获得多个同一等级资质的运动员，只授予一份资质。
5.2.5已获得等级资质的运动员，在未来的赛事中获得更高等级资质的运动员将被授予更高等级资质。
5.3 运动员等级权益
5.3.1 持有中国职工一级、二级运动员资质的突出运动员，经审核通过后，中企体协将授予其“职工xxx（项目名称）之星”称号。
5.3.2 持有中国职工一级、二级运动员资质证书的突出运动员，经考察审核通过后，可作为中企体协认证的“专属培训讲师”。
5.4 管理与处罚
5.4.1 中企体协拥有对职工运动员等级评定的管理权。
5.4.2 已获得等级资质的运动员，如发现职工身份作假、业余运动员身份作假或比
赛成绩作假等情况，其运动员等级资质将被取消，并终身不得参与运动员等
级评定。
5.4.3 已获得等级资质的运动员，如在之后参加的认证赛事中发生违纪、违规行为，
中企体协有权根据其违纪、违规行为的程度决定是否取消其运动员等级资质。
5.4.4 如个人对运动员等级资质评定结果有质疑，需向中企体协提交书面说明，阐
述相关问题和需求，中企体协将针对所提问题进行裁决和解答。

6、其他
6.1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6.2 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中企体协所属。
6.3 中企体协保留对本办法即时修订、更新的权利。
6.4 如对本办法有疑问，请咨询中企体协，联系方式celjsb@163.com。

